附件1

吉林省肢体残疾儿童矫治手术定点服务

机构准入标准
一、机构资质
具备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颁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

二、基本设施设备

（一）手术设施设备

1.承接手术科室：应为骨科或整形（矫形）外科或小儿骨科，床位不少于20张。

2.麻醉科：应具有儿童麻醉机。

3.手术室：具有达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范标准的手术室。

4.手术室内应具有X线术中拍片及C型臂辅助设备。

（二）术后康复训练设施设备

1.场地布局

（1）科室：独立设置门诊和病房，有独立的训练场所。

（2）康复训练室用房：有独立的功能训练室，有独立的家长指导训练用房。每床使用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床间距不少于1.2米。

（3）通行区域和患儿经常使用的主要公用设施应体现无障碍设计，地面防滑，走廊墙壁应有扶手装置。

（4）步行训练区域：至少15米长和2米宽的步行区域，地面防滑，分别标出5米、8米和10米长的步行距离。

（5）康复训练场所均符合国家安全规定，易于疏散。康复场所应通风透气、采光好、色彩与装饰应适合儿童患者的心理特点。应有适合残疾儿童活动的户外游乐、运动场地。

2.基本康复设备

（1）基本训练器具：训练垫、PT床、楔形垫、巴氏球、花生球、滚筒、资势矫正椅、姿势矫正镜、股四头肌训练器、沙袋、哑铃及玩具等。

（2）站立训练器具：站立架、起立床、踝关节矫正站立板、肋木等。

（3）步行训练器具：平衡杠、步行架、阶梯、姿势镜、多用组合箱等。

（4）理疗设备：电疗、热敷袋、水疗池、肌电生物反馈和功能性电刺游等。

（5）玩教具：有开展集体教学和个别化康复训练所需的各类教具，有符合儿童特点的玩具和图书。

（6）评估工作：基本评定工具、GMFM评定量表、精细运动功能评定量表等。

（7）配有开展儿童康复服务的基本设备：录像机、照相机、电脑、投影仪等。

3.康复训练场地

（1）PT治疗室面积≥40平方米。

（2）理疗室面积≥10平方米。

（3）OT治疗室面积≥30平方米。

（4）中医治疗室面积≥20平方米。

（5）家长指导室面积≥20平方米。

（6）集体培训场所面积≥20平方米。

（7）室外活动场所面积≥100平方米。

三、人员

（一）手术人员配置

1.手术负责人应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从事骨科或整形外科或小儿骨科相关专业10年以上。

2.手术科室副主任医师以上专家应不少于2名。

3.有中级技术职称以上麻醉医师应不少于2名，应具有儿童麻醉经验，在专科医院进修麻醉一年以上。

（二）术后康复训练人员配置

1.管理人员：具有肢残儿童康复基本知识及两年以上肢残儿童康复机构管理经验。

2.康复医师：有专（兼）职康复医师至少配备1名，职业范围为康复医学、儿科、中医或中西医专业之一，每年参加40学时以上相关技术培训。

3.康复治疗师：具有丰富的理论和临床经验的中级及以上专家至少配备1名，初级治疗师多名，均需具有医学背景的中专以上学历或经过在职康复技能培训的治疗人员。康复治疗师与肢残儿童比例不低于1：5；每年需参加40学时以上相关技术培训。

4.中医治疗人员：有条件的机构配备专（兼）职中医治疗人员1名，需具有医学背景中专以上学历。每年参加40学时以上相关技术培训。

5.假肢矫形师：有条件的机构配备专（兼）职假肢矫形师。

6.所有专业人员需定期进行业务学习和案例研讨。

四、服务能力

相关医务人员应具备较丰富的马蹄内翻足、小儿麻痹后遗证、脑瘫导致严重痉挛、肌腱挛缩、关节畸形及脱位、脊柱裂导致下肢畸形等病种的手术矫治和术后康复训练经验。

